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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问题一、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21]第01-1080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21年0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富诚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50,224.88万元，增值率为171.07%。
	（一）2017年购买价格和本次出售价格差异较大，购买价格是出售价格的5.77倍，请结合富诚达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详细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公允性；
	回复：
	1、2017年以来，消费电子金属结构件行业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2、收购和出售时，富诚达经营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3、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公允性
	（1）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2）本次资产评估情况
	（3）剔除业绩补偿后富诚达收购和出售时的估值差异相对较小

	（二）2017年购买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作价，本次出售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作价，请说明两次交易评估作价基础不同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利用评估方法低价处置上市公司资产、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并请资产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两次交易评估作价基础不同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利用评估方法低价处置上市公司资产、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资产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三）请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相关规定进行自查说明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并请说明交易对手方和富诚达原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回复：
	1、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情况
	2、交易对方声明
	问题二、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中是否对尚未补偿的1.55亿元业绩承诺做出安排，你公司和富诚达原股东的协商情况、截至目前的追偿进展、为追偿上述款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预计收回上述款项的时间等。
	回复：
	1、本次交易与尚未补偿的1.55亿元业绩承诺不存在关联
	2、公司和富诚达原股东的协商情况、截至目前的追偿进展
	3、为追偿上述款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预计收回上述款项的时间
	问题三、公告显示，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公司净利润6,159.09万元。截至2022年1月1日，你公司已收到本次交易的首期交易款25,602万元。请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出售富诚达股权的原因，并结合本次出售富诚达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等明确说明预计确认转让收益所归属的会计期间。
	回复：
	（一）公司出售富诚达股权的原因
	1、全面退出金属结构件业务，消除不良资产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拖累
	2、将公司资源进一步聚焦智能硬件主业，做优做强原有业务
	3、减轻公司资金压力，改善财务状况

	（二）预计确认转让收益所归属的会计期间
	1、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出售富诚达经营权转移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
	2、预计确认转让收益所归属的会计期间


